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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来宾市气象局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来宾市气象局、广西气象学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

技术装备中心、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东糖凤凰有限公司、广西首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越南北江

农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温守端、刘武、丁美花、廖雪萍、朱秋宇、卢伟萍、姜辅嫄、谢永盛、廖卫龙、

赵林、杨敏、阮功成、孙明、刘衍迪、王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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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无人机作业气象保障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甘蔗无人机作业气象保障服务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服务产品、服务流程及要求

的内容，描述了质量服务质量评价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甘蔗主产区2
 
m～120

 
m范围内，甘蔗无人机植保作业、长势监测、灾情航拍评估、吊

运等全场景气象保障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22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总则 

GB/T 35226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空气温度和湿度 

GB/T 35227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风向和风速 

GB/T 35228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降水量 

QX/T 180  气象服务图形产品色域 

QX/T 381.1  农业气象术语  第1部分：农业气象基础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226、GB/T 35227、GB/T 35228、QX/T 381.1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甘蔗无人机作业  UAV operation for sugarcane 

在甘蔗种植区2
 
m～120

 
m空域内，使用无人机开展植保、长势监测、灾情航拍、吊运等作业活动。 

 3.2 

灾情航拍  disaster aerial survey 

在气象灾害（如暴雨、大风、干旱等）、病虫害发生后，利用无人机搭载摄影或遥感设备，对受灾

区域甘蔗进行空中拍摄，以快速获取灾后影像数据，支撑决策的作业方式。 

4 服务产品 

产品分类与内容 4.1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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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甘蔗无人机作业气象保障服务产品 

序号 服务类别 
服务产品内容 

服务方式 
植保场景 长势监测 灾情航拍 吊运场景 

1 7
 
d作业预报 

未来 7
 
d 逐日：气温、降水、

风速、湿度；提示：每日植保

可飞时段/不可飞时段 

未来 7
 
d 逐日：气温、降水、风

速、湿度、光照时长、云量；提示：

每日最佳成像时段、可飞/不可飞

时段 

未来 7
 
d 逐日：气温、降水、

风速、湿度、能见度、云量、光

照；提示：灾后可航拍窗口、避

雨/避雾时段 

未来 7
 
d 逐日：气温、降水、风

速、湿度、风向稳定性、大风概率；

提示：每日安全吊运窗口、禁吊时

段 

微信/短信/邮件/

其他即时通讯工具发

给负责人、飞手 

2 6
 
h临近预报 

未来 6
 
h 逐小时：降水、风向、

风速、气温、能见度、相对湿

度、雷电等；逐小时提示：可

飞/谨慎飞/禁止飞 

未来 6
 
h 逐小时：降水、风向风

速、气温、能见度、相对湿度、云

量、光照强度；逐小时提示：可飞 

/谨慎飞/禁止飞 

未来 6
 
h 逐小时：降水、风向

风速、气温、能见度、相对湿度、

云量、光照、雾/霾、雷电；逐小

时提示：可航拍/谨慎航拍/禁止

航拍 

未来 6
 
h 逐小时：降水、风向风

速、气温、能见度、相对湿度、低

空风切变；逐小时提示：可吊运/

谨慎吊运/禁止吊运 

作业群实时推送、

其他即时通讯工具、

小程序查看 

3 
危险天气预

警 

提前 30
 
min～60

 
min 预警：

雷电、大风、大雾、暴雨、高

温；直接提示：立即停飞、禁

止施药 

提前 30
 
min～60min 预警：雷电、

大风、大雾、暴雨；直接提示：立

即停飞、紧急返航 

提前 30
 
min～–60

 
min 预警：

雷电、大风、大雾、暴雨、低能

见度；直接提示：立即停飞、保

障设备安全 

提前 30
 
min～–60

 
min 预警：雷

电、大风、风切变、暴雨、大雾、

强对流；直接提示：立即停吊、返

航避险 

短信+电话+其他即

时通讯工具 

4 实况监测 

按需提供作业前、中、后逐 5
 

min、10
 
min、60

 
min、24

 
h 的

风向、风速、降水、气温、相

对湿度、卫星云图、雷达回波

图等监测产品 

按需提供作业前、中、后逐     

5
 
min/10

 
min/60

 
min/24

 
h 风向风

速、降水、气温、湿度、光照、云

量、卫星云图、雷达回波图等监测

产品 

按需提供作业前、中、后逐    

5
 
min/10

 
min/60

 
min/24

 
h 风向风

速、降水、气温、湿度、能见度、

光照、云量、卫星云图、雷达回

波图等监测产品 

按需提供作业前、中、后逐 5
 

min/10
 
min/60

 
min/24

 
h 风向风速、

降水、气温、湿度、能见度、低空

风切变、雷达回波图等监测产品 

小程序/其他即时

通讯工具 

注1：实况监测服务：地面气象要素监测设备一般距离作业区域小于1
 
km，地势开阔平坦区域距离小于5

 
km。 

注2：监测频次：常规时段每60
 
min一次；作业时段每10

 
min一次；灾害天气5

 
min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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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要求 4.2 

4.2.1 服务产品应减少气象术语，发出作业指令，按阈值进行提醒“能不能飞、怎么飞、何时停”；

同时，支持小程序、手机一键查看，通过图文+颜色提示，见示例。图形产品应符合 QX/T 180 色域要求。 

示例：可飞 √、谨慎 !、禁飞 ×。 

4.2.2 7
 
d 作业预报应加“可飞时段”，见示例。 

示例：今日 9:00～16:00 可植保；16:00 后大风禁飞。 

4.2.3 实况监测栏宜编制小程序，根据实时显示的低空风速、气温、湿度、能见度、雷达回波等要素

进行自动判断，是否符合植保/长势监测/航拍/吊运阈值，见示例 1、2。 

示例1：植保场景：风速≤5
 
m/s、湿度 40％～90％。 

示例2：长势监测/航拍/吊运场景：风速≤8
 
m/s、能见度≥200

 
m。 

5 服务流程及要求 

明确服务需求（提前 1
 
d～3

 
d） 5.1 

通过电话沟通、实地调研、会议研讨、调查问卷等方式，明确作业区域、作业日期、作业时段（日

间 / 夜间）、作业高度层级、作业类型（植保/长势/航拍/吊运）和气象服务需求等信息。 

编制服务方案 5.2 

5.2.1 分析甘蔗种植区使用无人机开展植保、长势监测、灾情航拍、吊运等作业区域气候背景和气象

条件，根据服务需求编制服务方案。 

5.2.2 服务方案包括工作背景、是否布设移动气象站和其他监测设备，服务目标、服务产品内容、服

务方式、人员、经费及保障措施等。 

开展服务 5.3 

根据服务方案，开展甘蔗无人机作业标准化的气象保障服务，进行气象预报产品与监测实况数据制

作，作业前或作业中阈值研判（可飞/谨慎飞/禁飞），研判是否达危险天气/禁飞阈值，具体处理流程

如下： 

a) 监测触发：实况观测或预报要素达到阈值及危险天气标准（见附录 A），自动触发预警与作业

管控流程； 

b) 审核确认：气象服务人员 10
 
min 内审核，确认后发布； 

c) 推送送达：通过即时通讯软件、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10
 
min 内推送至作业负责人、

飞手及相关人员； 

d) 跟踪解除：预警期间每 10
 
min 更新实况，风险解除后 5

 
min 内发布解除通知。 

作业后评估（作业结束后 24
 
h 内） 5.4 

5.4.1 数据汇总：整理服务期间气象实况、预报产品。 

5.4.2 评估复盘：发布预报产品准确率报告、气象实况报告或证明，分析作业效果气象评估报告，并

推送至作业单位。 

5.4.3 问题反馈：收集用户服务感受，优化后续服务方案与预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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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质量评价 

评价指标 6.1 

服务响应时间≤10
 
min；用户满意度≥90％。 

评价方式 6.2 

采用用户反馈为主，数据核验、现场核查、第三方评估等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服务质量评价。 

评价结果应用 6.3 

对评价中发现的不符合项，服务提供方应在15个工作日内制定整改措施并限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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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甘蔗无人机作业气象监测要素与准入阈值 

表A.1给出了甘蔗无人机作业气象监测要素与准入阈值。 

表A.1 甘蔗无人机作业气象监测要素与准入阈值 

气象监测要素 2m～5m冠层作业层 5m～120m近地低空层 判定规则 

风速 ≤5.0
 
m/s ≤8.0

 
m/s 超阈值禁止作业 

降水 无降水 无降水 降雨、阵雨禁止作业 

能见度 ≥100
 
m ≥200

 
m 低于阈值禁止作业 

气温 5
 
℃～35

 
℃ 0

 
℃～40

 
℃ 超出范围谨慎/禁止 

相对湿度 40％～90％ ≤95% 过低或过高影响药效 

天气现象 无雷电、大雾、霾、霜 无雷电、强风切变 出现即禁止作业 

注3：可作业：所有气象要素满足准入阈值，无危险天气现象。 

注4：谨慎作业：1～2项要素接近临界值，短时可作业，应加密监测。 

注5：禁止作业：任意要素超阈值，或出现雷电、暴雨、大风、大雾等危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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